


生物学院学生综合评价体系实施细则（23级及随23级计算综测使用）
（2026年1月修订版）
为了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充分调动和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促进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根据学校相关规定，结合学院实际情况，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基本原则
1．建立德、智、科、能四元制学生综合评价体系，对学生思想品行（德）、学业成绩（智）、科技创新与学科竞赛（科）、社会实践与文体活动（能）各目标要素进行全面、客观、综合评价。
2．采用基准分与加减分相结合的模式对学生德、智、科、能分别进行评价。基准分为学生各项的基础达标要求；加减分重点体现导向作用，引导学生全面发展。
3．根据奖学金评定、理科基地滚动、推荐免试研究生等不同测评需要，对四元评价目标赋予相应的权重，作为综合测评、排名依据。
	类别
	综合测评
	免试推荐
	备注

	德
	10%
	10%
	推荐免试排名为三年累计排名，综合测评排名为年度排名。

	智
	70%
	75%
	

	科
	10%
	10%
	

	能
	10%
	5%
	

	· 根据不同选材依据，给予各测评单元以不同权重


4．在测评中坚持班级考评和学院考评相结合和公平、公正、公开原则。
5．本细则适用于生物学院所有在校本科生。
二、评价内容和标准
生物学院学生综合评价体系采用思想品行（德）、学业成绩（智）、科技创新与学科竞赛（科）、社会实践与文体活动（能）四个目标要素为评价阶元，对学生实行德、智、科、能四元综合评价（附件《生物学院学生综合评价表》），每个评价阶元分制满分为100分，由基准分和加减分两部分组成。
1．思想品行评价（满分100分）
（1）基准分：60分。标准：热爱社会主义祖国，遵纪守法，品行端正，举止文明得体，关心集体，主动、积极参加集体活动。身心健康，诚实守信，谦虚谨慎，为人正直，办事公道；敬老爱幼，尊敬师长，团结同学，乐于助人。
（2）加减分：根据思想品行项加减分项具体要求（附表1）测算，最高加分值使本项分数不超过100分，最大减分值使本项分数不低于0分。
2．学习成绩评价（满分为100分）
按GPA成绩换算成百分制（学业百分制=GPA成绩×25）。
GPA成绩按教务处下发到各班的成绩单为依据进行核算。
3．科技创新与学科竞赛（满分为100分）
（1）基准分：60分。标准：按照培养方案科研训练培养环节要求，完成科研训练（iGEM、北创、国创、校级urp）取得相应学分者取得基准分60分（三年级及以上学生要求，其余年级学生进行综合评价时可直接按照基准分60分对应）。推荐免试研究生综合测评成绩计算时，“科”项基准分加分参考下方 附则4-（2）关于本科毕业生保研综测补充说明。
（2）加减分：参见科研创新与学科竞赛项加减分表（附表2），最高加分值使本项分数不超过100分；最大减分值使本项分数不低于0分。
[bookmark: _GoBack]4．社会实践与文体活动（满分为100分）
（1）基准分：60分。标准：
a.评选学年（上一自然年5~12月）参加并通过《国家大学生身体综合素质测评》15分（免测需提供相应学年免测证明，证明有效此项可得分）；
b.评选学年期间参加文体活动1次及以上15分；
c.评选学年期间参加文体竞赛1次及以上15分；
d.评选学年期间参加志愿服务满4小时 15分；
e.积极参加学校、学院组织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实践15分（社会实践取得后持续有效）。
注：5项中4项达标则获得基准分满分60分，多于60分者按60分计算。其中a项为必选项，未满足此项者在所得基础分的基础上减15分；无故不参加体测者，“能”项基准分为0分。e项不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实践课组”内除“暑期社会实践”、“寒假社会实践”以外的项目。
（2）加减分：参见社会实践与文体活动项加减分表（附表3），最高加分值使本项分数不超过100分；最大减分值，使本项分数不低于0分。
三、附则
1．学生综合评价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凡弄虚作假者，取消其在该年度各种评奖评优资格；
2．如同一项目获得多项荣誉（表彰），则只取最高项进行计算；
3．测评时，学生填写《生物学院学生综合评价表》，详细说明加分理由，并须出具相关的证明（证书、文章的复印件或作品），否则视为无效；学生未提交《生物学院学生综合评价表》，基础分为0；证明材料到相关单位开具，盖章有效。学院内各学生团体成员到学院分团委开具证明材料。
4．测评基准分、加减分根据测评项目不同而异，奖学金综合测评按上一年度实际情况填报；
推荐免试研究生综合测评成绩中：
（1）思想品行项目（德）、科技创新与学科竞赛项目（科）以及社会实践与文体活动项目（能）分数按照前三学年小分取平均值计算（计算时只对第三学年的分数核验，前两学年的分数以当年公示为准，不因综测条例的逐年修订而改动）。
（2） 关于本科毕业生保研综测“科”项补充说明：
完成iGEM、校级URP、北创、国创且项目评审合格者，可取得“科”项基准分60分。
申请而未完成校级URP、北创、国创者需提交实验记录本及由导师签字的《项目参与证明》，经综合测评工作组对实验记录进行核验，完成144学时（36天，每天4学时）科研训练可取得基准分60分；不足144学时，根据实际学时，按照比例计算予以加分，计算方式为：60分*（实际学时/144学时） 。
5.推荐免试研究生综合测评时，对于因转专业等原因导致缺失某一学年综合测评成绩的，应补充提交缺失学年综合测评证明材料，按照现行学生综合评价体系细则计算；对于留级、跳级或其他学制的，应按照此前全部学年得分平均；对于休学、保留学籍等原因导致某一学年综合测评成绩对应两版学生综合评价体系实施细则的，应按照现行新版实施细则计算。
6. 所有加减分项目分开计算，减分项不可被抵消。
7．学院学生工作组负责综合测评结果的审核。
8．本细则解释权归生物学院学生工作组。
9．本细则自2026年起执行，作为2026年综测评定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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